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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兴财光华”）；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中兴财光华作为文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已连续6年为公司
提供年度审计服务。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
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年度审计工作更加科学、高效开展，公司拟变更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聘任致同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已就会计师
事务所变更事宜与中兴财光华进行了沟通，中兴财光华对变更事宜无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92343655N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成立日期：1981年（工商登记日期：2011年12月22日）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北京市财政局NO.0014469
从业人员：截至 2024年末，致同从业人员近 6,000人，其中合伙人 239人，注册会计师 1,

35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445人。
营业收入：2024年度业务收入261,427.45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10,326.95万元，证券

业务收入48,240.27万元。2024年年报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97家，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收费总额 38,558.97万元；2024年年报挂牌公司客户 166家，主要行业包括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审计收费4,156.24万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
审计客户7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9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2024年末职

业风险基金1,877.29万元。致同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
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致同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2次、监督管理措施15次、自律监管

措施11次和纪律处分0次。5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1
次、监督管理措施16次、自律监管措施10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王涛，200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8年开始

在致同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份、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1份。
签字注册会计师：郭琳，2016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

开始在致同执业；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份、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1份。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李春旭，201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07年开始在致同执业；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4
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

形。
4.审计收费
致同审计服务收费按照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提供审计服务所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和工作量

等因素确定。
2025年度审计费用共计 88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 68万元（含中期报告审阅服

务），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20万元。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的175万元下降了49.71%，主要原
因为：截至2024年底，公司已对92家低效子公司进行剥离出表。目前，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共58家公司，较2024年司法重整完成前大幅下降，且公司在司法重整中清理了大额长期历
史债务、低效投资及应收款项，审计工作量较2024年度大幅下降。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已连续 6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2024年，中兴财光华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
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
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中兴财光华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已连续6年为公司提供年

度审计服务。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年度审计工作更加科学、高效开展，公司拟变更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聘任致同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与中兴财光华在工作安排、收费和意见等方面不存在分歧情形。
（三）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前后任会

计师事务所均对本次变更事宜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等有关规定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致同的审计工作经验及审计质量、行业知识及技术实力、独

立性及客观性、审计费用及市场声誉，以及负责公司审计业务的团队的工作能力及经验等因
素充分考量，认为致同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丰富的审计经验以及充分的独
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因此，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致同为公司2025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监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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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为
强化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雇员
充分履行职责，充分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拟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以下简称

“责任险”），具体方案汇报如下：
一、责任保险方案
1.投保人：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雇员
3.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4.保险费：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年（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年（可续保或者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权限内办理责任险

购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围；确定保险公司；确定赔偿限额、保险费及其
他合同条款；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处理与投保、理赔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责任险合
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审议程序
2025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同意将本议
案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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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

下午15: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应有4名监事参会，实有
4名监事参会（其中：监事会主席白利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6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白利明先生主持，全体监事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因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已连续6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年度审计工作更加科学、
高效开展，公司监事会同意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确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度审计费用共计88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68万元（含中期报告审阅服务），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

监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先后
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具备丰富的审计经验以及充分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和投资者保护能力；本次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
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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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

下午14: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应有9名董事参会，实有

9名董事参会（其中：委托出席董事1人，董事何斐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

事李玥女士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刘武先生、独立董事崔松鹤先生以通讯表决方

式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5年6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文投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建先生主持，全体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因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已连续6年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年度审计工作更加科学、

高效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确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度审计费用共计88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68万元（含中期报告审阅服务），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4）。

本议案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为强化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雇员充分履行职责，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雇员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业务相关的事宜，以及在今后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

投保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8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 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2.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4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715
股票简称

文投控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7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6月4日披露《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43），单独持有19.71%股份的股东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
年6月1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股东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审议《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审议《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6月4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24日 14 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弘善家园413号楼12层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4日

至2025年6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24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
《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12已经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召开的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十一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告。

议案13已经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的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十一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议案 14-15已经公司于 2025年 6月 13日召开的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十一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1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2024年度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使用闲置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
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17: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上

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翼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4人，代表股份294,805,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68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4,338,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2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21人，代表股份190,466,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362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718人，代表股

份 11,874,6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17
人，代表股份11,874,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1％。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

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899,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1％；

反对1,658,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6％；弃权1,247,91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68,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5226％；反对 1,658,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683％；弃权1,247,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9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870,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4％；

反对1,663,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1％；弃权1,272,01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39,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2825％；反对 1,663,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055％；弃权1,272,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2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91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91％；

反对1,805,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5％；弃权1,086,02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82,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6480％；反对 1,805,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062％；弃权1,086,0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5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05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66％；

反对 3,079,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44％；弃权 674,9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2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8.3865％；反对 3,079,0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299％；弃权674,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6％。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90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9％；

反对 1,948,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10％；弃权 955,3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7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5446％；反对 1,948,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105％；弃权95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49％。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6.79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2,24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98％；

反对 1,888,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06％；弃权 676,8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0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3969％；反对 1,888,4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35％；弃权676,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6％。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221,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005％；

反对2,841,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0％；弃权71,742,58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3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7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0.5242％；反对 2,841,8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320％；弃权658,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8％。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对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2024年度第二次持有人会议进行答复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1,930,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9％；

反对1,668,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0％；弃权1,206,06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99,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5.7909％；反对 1,668,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25％；弃权1,206,0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66％。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崔兢赫、尹硕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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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
管人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新恒汇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汇”）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网下申购。新恒
汇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
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的重大关联方。新恒汇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2.80元/股，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剩余报
价及拟申购数量、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公司旗下平安银行托管的公募基金参与新恒汇本
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华夏创新视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证券
名称

新恒汇

获配数量
（股）

3,817
获配金额

（元）

48,857.60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第十八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简称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华夏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

007165
2019年4月25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中债1-3年
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中债 1-3年
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2025年6月11日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1次分红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A
007165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C
007166

截止基准日各
基金份额类别
的相关指标

本次各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元/10
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份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各基金份额类别的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280

68,845,563.20

-

0.060

1.0748

594,331.67

-

0.0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6月17日

2025年6月17日

2025年6月18日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确定日为 2025年 6月 17日，该部分基金份额将于 2025年 6月 18日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2025年6月19日起查询、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
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
征收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6月18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3.2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按基金交易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

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

其他销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如投资者希望变更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

售机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需分别按基金交易代码通过各销售机构交易账户逐一提交变更

分红方式的业务申请。

3.3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查

询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

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变更手续。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

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4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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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立达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达高新”）持

有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未信安”或“公司”）9,67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8.43%。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于2023年12月4日上市流通。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网投”）持有公司7,081,34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6.17%。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公司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于2023年12月4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2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公司5%以上股东立达高新持有公司股份9,671,
800股，占公司披露减持计划时股份总数的8.43%，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295,370 股，不超过披露减持计划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截至2025年6月12日，立达高新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71,8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59%。立达高新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减持 381,564 股，当日持股比例由

8.17%减持至7.84%，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公司5%以上股东中网投持有公司股份7,081,340股，占公司披露减持计划时股份总数的

6.17%，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140,000股，不超过披露

减持计划时公司股份总数的1.00%。截至2025年6月12日，中网投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1,035,6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0%。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立达高新、中网投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

知函》。公司股东立达高新、中网投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就此结束，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立达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9,671,800股

8.43%
IPO前取得：6,53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136,8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7,081,340股

6.17%
IPO前取得：4,784,689股

其他方式取得：2,296,65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北京立达高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25年2月20日

671,800股

2025年3月13日～2025年6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671,800股

33.14～38.56元/股
24,636,696.01元

未完成：1,623,570股

0.59%
不超过：2%
9,000,000股

7.84%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5年2月20日

1,035,620股

2025年3月13日～2025年6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1,035,620股

32.00～36.37元/股
35,885,061.74元

未完成：104,380股

0.90%
不超过：1%
6,045,720股

5.2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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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